
聖經的名稱
經文：提後3:15-17; 路24:25-27

一．聖經

“聖經”一詞希臘文意為“一部完全的書”。有題目，有開始，有內容，有結

論，且是由許多章或卷組成的。“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。”(詩篇40:7; 來

10:7)

二．聖典

“聖典”一詞由拉丁文而來，意為“寫作”，特指神所寫的經典。經典就是不

可增減，不可不信不從，內容沒有錯誤，且可以為人的標竿，即律例，典章，

律法，誡命…

三．聖約

“聖約”是有特別的關係作用的字詞，內中有特別的條件或應許。聖經上有

七大約：

1.伊甸之約(創3:15)。

2.方舟之約(創8:21)。

3.亞伯拉罕之約(創12:1-3)。

4.雅各之約(創28:13-15)。

5.西乃之約(出20:1-17)。

6.大衛之約(王上6:11-13)。

7.十架之約，寶血之約(太26:26-29)。

四．神的道

1.神造萬物之道(創1:—2:; 約1:1-4)。

2.神愛萬有之道(約3:16)。

3.神救萬有之道(提前2:5; 羅8:19-24)。

4.神賜生命之道(約20:31)。

5.神奧祕之道。指基督與教會合為一體(弗5:22-33)。

結論：

聖經是一部尊貴聖潔的書，是神的道，內容包括神永遠不變的約和神的五

個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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